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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完成培訓 

 

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(「聯交所」)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

十一日的新聞稿(「新聞稿」)，內容有關(其中包括)批評偉志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

公司」)違反聯交所證劵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14.23B(1)、14.34、14.38A及14.40

條，未有就交易合併計算事宜咨詢聯交所，亦未有就多項須予公布的交易及一項

主要交易遵守公告及/或通函以及須獲股東預先批准等規定，及批評本公司相關

執行董事陳緯武先生(「陳先生」)違反上市規則第3.08(f)條及其以上市規則附録

五B表格所載形式向聯交所作出的《董事的聲明及承諾》所載的責任。除文義另

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新聞稿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誠如新聞稿所述，上市委員會指令（其中包括）陳先生須(a)於上市委員會裁決信

函的刊發日期起計90日內，完成由經上市科許可的培訓機構提供有關監管及法律

議題(包括《上市規則》合規事宜)的18小時培訓(「培訓」)，當中至少3小時是分

別有關(i)董事職責；(ii)《企業管治守則》；及(iii)《上市規則》中有關須予公布的

交易的培訓；及(b)於培訓完成後兩個星期內向上市科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其完全

遵守該等培訓規定的書面證明。 

 

根據上述指令，陳先生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參與並完成培訓，

而陳先生全面遵守該等培訓規定的書面證明已提交予聯交所上市科。 

  



本公司謹此確認，陳先生已根據上市委員會的指令全面遵守新聞稿所列出的培訓

規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

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偉志控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主席 

               姚志圖 

香港, 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姚志圖先生(主席)、陳鐘譜先生(行政總裁)、姚君瑜女士、陳

緯武先生及雍建輝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歐陽天華先生、陳國宏先生及何志威先生。  

         


